行政处罚信息摘要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十四师市监处罚〔2025〕30号

	行政处罚当事人基本情况
	个人
	姓名（名称）
	昆玉市昆园镇众星电动车销售部

	
	
	注册号
	  92653222MA77QLA098  

	
	单位
	名称
	/

	
	
	注册号
	/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
	/

	违法行为类型
	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和要求的工业产品

	行政处罚内容
	1.对当事人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和要求的工业产品的违法行给予没收销售的不合格摩托车乘员头盔2顶（详见财物清单〔2025〕10号）、罚款160元（壹佰陆拾元整）、并没收违法所得40元（肆拾元整）；

2.对当事人未按责任制要求落实质量安全责任的违法行为给予警告。
罚没款合计200元（贰佰元整）。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机关名称
	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日期
	2025年7月24日


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十四师市监处罚〔2025〕30号
当事人：昆玉市昆园镇众星电动车销售部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53222MA77QLA098                        

经营场所：新疆昆玉市明珠小区2-2                               

经营者：王倩倩                                                  
2025年6月3日我局收到由重庆仕益产品质量监测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检验检测报告一份，报告载明抽检当事人销售的凯昌牌摩托车乘员头盔佩戴装置、佩戴装置强度、耐穿透（低温）项目不符合GB811-2022标准，依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乘员头盔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2025年版）》，判定为不合格。我局执法人员于2025年6月3日将检验检测报告送达当事人，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对检验结论提出异议，未申请复检。

为进一步查明事实，我局于2025年6月19日立案调查。

2025年6月20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当事人门店经营者王倩倩进行询问调查并制作询问笔录1份。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了当事人营业执照、进货票据等证据资料，并拍摄现场照片，全程开启执法记录仪摄像记录。

一、当事人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和要求的工业产品的事实

2025年3月20日，我局委托重庆仕益产品质量监测有限责任公司对当事人销售的摩托车乘员头盔进行监督抽检。现场完成摩托车乘员头盔（商标：凯昌，类型：KC-M02,生产日期：2024.11.26）抽样1批次，检验样品数量为2顶，备样数量为2顶。抽检过程符合《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2025年6月3日我局收到由重庆仕益产品质量检测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检验检测报告（NO：SYJDCJC250154）一份，报告显示“产品名称：摩托车乘员头盔，标称商标：凯昌。规格：大，型号：KC-M02，生产日期：20241126。检验结论为：经抽样检验，佩戴装置、佩戴装置强度、耐穿透（低温）项目不符合GB811-2022标准，依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乘员头盔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2025年版）》，判定为不合格。”

2025年6月3日，我局执法人员将检验检测报告（NO：SYJDCJC250154）和《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检验结果通知书》（十四师市监检鉴结〔2025〕2号）送达当事人，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对检验结论提出异议，未申请复检。
经查，当事人于2025年2月9日从乌鲁木齐市购进型号为kC-MO2的摩托车乘员头盔160顶，因进货单据上未写明头盔的生产日期，仅能通过当事人和重庆仕益产品质量检测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情况说明，证明抽检时当事人店内存放有型号为KC-M02、商标为凯昌、生产日期为2024年11月26日的摩托车乘员头盔4顶。

经查，上述头盔的进货价8.5元/顶，销售价20元/顶。2025年3月20日重庆仕益产品质量检测有限责任公司购买上述凯昌牌摩托车乘员头盔2顶，购买单价为20元/顶，现场支付40元购样费。剩余2顶凯昌牌摩托车乘员头盔存放于当事人店内作为备样样品未售卖。
经查，当事人在2025年6月3日，收到《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检验结果通知书》和检验检测报告后，于2025年6月3日在店铺门口张贴召回公告，对该批次抽检不合格的凯昌牌摩托车乘员头盔进行召回。由于头盔大部分是消费者在购买电动车时送给消费者的，且当事人未登记头盔的生产日期，故无法确定上述不合格的头盔是否销售给消费者的情况。截至2025年6月21日，当事人未收到消费者退回上述不合格头盔。

经查，我局执法人员随机联系2025年2月至6月期间在当事人店内购买电动车的20名消费者，消费者均反映当事人在他们购买电动车时赠送了头盔，但是未发现给以上20名消费者赠送的头盔中有上述不合格的凯昌牌摩托车成员头盔。
综上，认定当事人共销售上述不合格的凯昌牌摩托车乘员头盔4顶，货值金额为80元（20元/顶*4顶），违法所得为40元（20元/顶*2顶）。

二、当事人未按责任制要求落实质量安全责任的事实
经查，当事人现场能够提供被抽检摩托车乘员头盔进货票据，但无法提供供货商营业执照、供货商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检验合格证明，无法说明产品的来源。

本案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进行审查，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尚不构成移送追诉当事人刑事责任的条件。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2025年6月3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营业执照照片一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质；

2.2025年6月3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经营者王倩倩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经营者的身份情况；

3.2025年6月3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店招照片1张，证明当事人正在开门营业的事实；

4.2025年6月3日、2025年6月19日我局执法人员分别制作现场笔录各1份，证明当事人现场经营情况；

5.2025年6月3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在当事人经营场所拍摄的现场照片8张，证明当事人现场经营情况和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情况；

6.2025年6月3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供货商进货票据复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留存进货票据的事实；
7.2025年6月3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向当事人送达检验结果告知书（十四师市检鉴结〔2025〕2号），证明我局执法人员向当事人送达摩托车乘员头盔抽检不合格的事实；
8.2025年6月19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提供的召回公告照片2张，证明当事人主动召回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和要求的头盔的事实；

9.2025年6月20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向当事人进行询问调查，并制作询问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和要求的摩托车乘员头盔的事实；

10.2025年6月20日，当事人向我局提供整改报告一份，证明当事人进行整改的事实;
11.2025年6月23日，当事人向我局提供情况说明一份，证明当事人被抽样的摩托车乘员头盔基数是4顶的事实；

12.2025年6月23日，重庆仕益产品质量监测有限责任公司向我局提供情况说明一份，证明当事人被抽样的摩托车乘员头盔基数是4顶的事实。
以上证据材料均依照法定程序提取或收集，均由当事人提供并签字确认，符合法定形式。

案件办理过程中，执法人员在现场检查、询问调查时均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未提出陈述、申辩。2025年7月15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向当事人送达《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十四师市监罚告〔2025〕44号），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以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陈述、申辩申请。
本局认为，当事人销售佩戴装置、佩戴装置强度、耐穿透（低温）项目不符合GB811-2022标准的头盔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禁止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和要求的工业产品。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规定。”的规定，构成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和要求的工业产品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九条“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包括已售出和未售出的产品，下同）货值金额等值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本机关应当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和要求的工业产品的违法行为、没收销售的不合格产品、并处违法销售产品（包括已售出和未售出的产品）货值金额等值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并没收违法所得。
本局认为，当事人采购摩托车乘员头盔，未索要供货商营业执照、供货商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检验合格证明的行为，违反了《工业产品销售单位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第九条“销售单位应当建立基于工业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防控的动态管理机制，结合本单位实际，落实自查要求，制定包括进货查验、索证索票、建立台账、核对产品质量信息等内容的《工业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建立健全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制度。”的规定，构成未按责任制要求落实质量安全责任的违法行为。依据《工业产品销售单位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第十七条“销售单位未按规定建立质量安全管理制度，或者未按规定配备、培训、考核质量安全总监、质量安全员，或者未按责任制要求落实质量安全责任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的规定，本机关应当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销售电动自行车乘员头盔未按责任制要求落实质量安全责任的违法行为，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
当事人在购进摩托车乘员头盔时，未索要供货商的资质、未索要摩托车乘员头盔的检验合格报告，无法说明抽检不合格的凯昌牌摩托车乘员头盔的合法来源，未履行进货查验义务，存在主观过错。当事人在本案调查过程中积极配合，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主动承认错误，并在2025年6月20日主动向我局提交整改报告，态度良好，且涉案产品的货值金额较少（仅80元），违法行为轻微，未发生产品质量安全事故，未造成社会危害后果。当事人经营规模小，经营范围仅限于新疆昆玉市二二四团及连队，风险性及社会危害性较小。截至目前，当事人以及市场监管部门均未收到其他消费者因使用当事人销售的不合格摩托车乘员头盔造成人身安全或者其他损害的投诉举报。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未查询到当事人因同类型违法行为被行政处罚的相关信息，属于初次违法。

对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4年版）》第五章第一节《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序号1违法行为：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的行为。违法情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1）产品已售出且未能全部召回、追回的。（2）没有其他从轻、从重情形的。对应的裁量基准：（1）责令停止生产、销售；（2）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3）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1.6倍以上2.4倍以下的罚款；（4）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对当事人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和要求的工业产品的违法行为给予一般行政处罚。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第十一条“同一行政违法行为人的两种以上行政违法行为没有牵连关系的，遵循‘分别处罚，一并执行’的原则，适用本规定实施行政处罚；……”的规定，本案当事人的两个违法行为没有牵连关系，遵循“分别处罚，一并执行”的原则实施行政处罚。

综上所述，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十三条第二款、《工业产品销售单位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第九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九条、《工业产品销售单位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第十七条规定，本机关现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决定处罚如下：

1.对当事人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和要求的工业产品的违法行为给予没收销售的不合格摩托车乘员头盔2顶（详见财物清单〔2025〕10号）、罚款160元（壹佰陆拾元整）、并没收违法所得40元（肆拾元整）；
2.对当事人未按责任制要求落实质量安全责任的违法行为给予警告。
罚没款合计200元（贰佰元整）。
请于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书的缴款识别码到指定银行或者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没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机关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我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第十四师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田垦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 印 章 ）

2025年7月24日



